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1 年第 1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5樓東側 501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紀錄：孫忠偉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審議案件： 
案一、「新北市三芝區新小基隆段橫山小段 165-7、166、167、168、169、174、

177-2 等 7 筆土地住宅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結論：請

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限

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關規

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

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

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

採購相關資料。另應納入生物多樣性指標，且各項指標應具體量化並補充

評估表。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應確實檢視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審議規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相關法

令規定等，且應說明申請流程，並由承辦單位確認符合規定後，再行送審。 

5 
本開發案位屬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其開發之重要性、必要性及合理

性等應詳實補充；另本案以鄉村區開發送審，其法令依據應再詳查說明。 

6 
污水處理系統應有完整具體規劃內容，中水、雨水回收再利用其配置、設

計內容等應詳述。 

7 
應補充具體量化之規劃內容，並據以評析，如生態、水文（含地下水）及

地文（地質）等之影響，以利後續環評監督查核。 

8 
景觀美質分析應補充詳實內容。施工期間施工車輛衍生之噪音、振動、空

氣污染防制措施應補充，又整地施工時，工區排水應增加水質監測頻率（如

暴雨時），以避免污染附近溪流。 

9 
地質剖面圖顯示，基地內部分土質鬆軟，故應標示建物配置區位並進行邊

坡穩定分析，以評估是否有安全疑慮；又地質鑽挖報告中，鑽探孔數及位

置等，均不符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10 區內所提供國中小代用地為狹長形，作為學校使用是否可行，應具體說明。 

11 綠色城市審議規範應再詳實評估，並補充如透水面積 50%、溫室氣體減量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50%之達成方案。 

12 本基地生態良好，開發時應有完整之生態保育及其補償措施之詳實作法。 

13 
本案採行抽取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源，應補充完整取水、用水計畫及相關機

關許可同意文件等。 

14 
土方估算應包含後續建築物興建之開挖土方量，另土方挖填期程、區內暫

存位置及其防制措施等，均應詳實補充。 

15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至區、里，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

響，且分析尺度應一致。 

16 
本案位屬偏僻，應補充大眾運輸規劃方案，如公共客運車（車次、站牌位

置、時刻表等）、社區接駁巴士等。並詳實補正各項交通影響評估內容。 

17 
應說明滯洪沉砂池規劃方式，若為透水性，應分析其邊坡穩定分析，並建

議其兼具生態池功能。 

 
案二、「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及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健康段 314 地號等 4 筆土地（原健康段 314 地號等 34 筆土

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3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

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

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限

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關規

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

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

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

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施工及營運階段，應納入交通噪音監測項目。 

5 泥漿處理方式應有詳實說明。 

6 
應列表述明變更前後之差異，如施工機具、景觀美質及行人風場等，並據

以分析其影響。 

7 本案本次變更之理由及其必要性，仍未詳實說明，請補充。 

8 
應再詳實說明本案變更前後之污水量、停車數量及進出交通流量等之分

析；另停車位增加近 300 席，請模擬尖峰時段，車輛進出擁擠時之情形，

並規劃疏解方案。 

9 
本計畫自設 14 席停車位，僅為提供大坪數住戶停車使用，已不符 1 戶 1

車位之原則，應予刪除；另公共停車區應補充完整之營運管理維護計畫。 

肆、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新北市三芝區新小基隆段橫山小段 165-7、166、167、168、169、
174、177-2 等 7 筆土地住宅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5樓東側 501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紀錄：孫忠偉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限

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關規

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

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

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

採購相關資料。另應納入生物多樣性指標，且各項指標應具體量化並補充

評估表。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應確實檢視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審議規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相關法

令規定等，且應說明申請流程，並由承辦單位確認符合規定後，再行送審。 

5 
本開發案位屬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其開發之重要性、必要性及合理

性等應詳實補充；另本案以鄉村區開發送審，其法令依據應再詳查說明。 

6 
污水處理系統應有完整具體規劃內容，中水、雨水回收再利用其配置、設

計內容等應詳述。 

7 
應補充具體量化之規劃內容，並據以評析，如生態、水文（含地下水）及

地文（地質）等之影響，以利後續環評監督查核。 

8 
景觀美質分析應補充詳實內容。施工期間施工車輛衍生之噪音、振動、空

氣污染防制措施應補充，又整地施工時，工區排水應增加水質監測頻率（如

暴雨時），以避免污染附近溪流。 

9 
地質剖面圖顯示，基地內部分土質鬆軟，故應標示建物配置區位並進行邊

坡穩定分析，以評估是否有安全疑慮；又地質鑽挖報告中，鑽探孔數及位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置等，均不符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10 區內所提供國中小代用地為狹長形，作為學校使用是否可行，應具體說明。 

11 
綠色城市審議規範應再詳實評估，並補充如透水面積 50%、溫室氣體減量

50%之達成方案。 

12 本基地生態良好，開發時應有完整之生態保育及其補償措施之詳實作法。 

13 
本案採行抽取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源，應補充完整取水、用水計畫及相關機

關許可同意文件等。 

14 
土方估算應包含後續建築物興建之開挖土方量，另土方挖填期程、區內暫

存位置及其防制措施等，均應詳實補充。 

15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至區、里，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

響，且分析尺度應一致。 

16 
本案位屬偏僻，應補充大眾運輸規劃方案，如公共客運車（車次、站牌位

置、時刻表等）、社區接駁巴士等；並詳實補正各項交通影響評估內容。 

17 
應說明滯洪沉砂池規劃方式，若為透水性，應分析其邊坡穩定分析，並建

議其兼具生態池功能。 

 

肆、結束：上午 11 時 2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基地為山坡地保育區，開發後將減少植被面積，故應評估減少之植被面

積之環境影響；基地發現 6 種二級保育類及 5 種三級保育類動物，請再評

估施工及營運階段之影響及減輕影響之措施，開發後是否會改變此保育區

及一般保育區之保護功能？ 

二、 整地之挖填區位，請在圖中直接劃出區位，並說明填方區之面積及填土深

度？挖出土方，宜將地下室之土方給予估計，並盡量能將挖填土方平衡，

建物區位之填土深度及其安全性如何？ 

三、 本案用水擬取用地下水源，請評估對地下水之影響？但需承諾未來還是應

該由自來水提供。 

四、 污水處理廠之設置地點之高程是否可以將污水以重力流排入污水廠？污

水廠係地下或地表設置？ 

五、 請評估綠地澆灌用水量？污水廠放流水是否可以 100%澆灌使用？若不

是，可以將回收之雨水及滯洪池儲水量納入考慮，管線規劃為何？ 

六、 請評估本開發案引進人口數是否有必要設置國小或國中？若無設置國小

及國中之必要時，則此代用地如何處置。 

七、 交通用地中規劃 314 ㎡之停車場，車位數是否為公共停車位？共規劃停車

位數？住宅停車位之位置（地下室或地上停車）。 

八、 承諾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應估算達到銀級標章之定量數據。 

九、 溫室氣體排放有估算，但減碳部分未有細部量化資料宜補充，以符審議規

範。 

十、 國中國小代用地狹長，是否適合未來之最佳利用，其利用會否影響引進人

口。 

十一、 使用地下水為水源，供水系統如何規劃，處理方法為何。 

十二、 污水量仍宜依法規規範估算，每人每日 180 公升，並無根據。 

十三、 環境噪音請查核法規規定予以確認。 

十四、 地質剖面圖及柱狀圖太小，數字亦小，幾乎無法辨識，部分鑽孔之 SPT-N

不高，支承力可能不足，亦可能造成不均勻沉陷。 

十五、 建物位置請標繪於地質剖面圖上，明示建物下方及周遭之地質環境。 

十六、 挖方、填方區雖已於簡報中標出，但請於地質剖面圖中明示填土厚度，

檢討填土可能造成的沉陷量，如部分道路填土厚度達 7.44m，可能有不

均勻沉陷。 

十七、 滯洪池是否透水？如可透水，是否影響邊坡穩定？ 

十八、 地質剖面圖應貫穿全區（含保育區等關鍵位置）並「延伸至區外」，且

須有剖面之位置圖。 

十九、 鑽探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辦理，目前保育區等坡面上並未安排



鑽孔，有大片土地之地質狀況不明。 

二十、 國中國小預定地形狀狹長，其面積是否大到足以設校？ 

二十一、 不宜長期抽取地下水供居民使用。 

二十二、 本案北側建築結構物緊臨 5、6 級坡，是否設置擋土設施？如何確保

安全？ 

二十三、 施工與營運期間應加強污水排放水質管制與監測，尤其施工整地出土

期間每月一次之監測頻率過少。 

二十四、 本案計畫應用污水處理後中水與滯洪池雨水做為綠化植栽澆灌之

用，請補充整區管線配置規劃與用量分析，應儘量利用自然重力流以

減少機械用電。 

二十五、 綠建築規劃應提供各標章初步評估與分級分數計算，目前 4 個指標能

否達成銀級？又本案為山坡地開發，動植物生態豐富，應申請通過

“生物多樣性”指標。 

二十六、 請補充本案達成透水面積達 50%之計算，在國中、中小代用地用途規

劃不明情況下，如何計算？ 

二十七、 溫室氣體減量 50%之計算邏輯請進一步檢視其合理性。 

二十八、 本案滯洪池可否兼具生態與透水功能？ 

二十九、 本案為非都市土地之開發案，又為山坡地保育區必須特別慎重。 

三十、 基地之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但是卻以鄉村區送審，行政程序上是否妥

適，請再確認。 

三十一、 本案為何需要開發？確實是因為「原有建地嚴重不足」嗎？11 公頃

（150 戶）的開發有可能成為「全國優良的模範新市鎮」嗎？本案開

發之必要性並不充份。 

三十二、 本案送審是以丙建（建蔽率 40%，容積率 120%），未來倘變更為鄉村

區，請問，土地使用強度有否可能變更為乙建（建蔽率 60%，容積率

240%）？ 

三十三、 本開發案用水乃是「鑿井抽取地下水」，請問是否需要申請許可？另

外，這對附近的社區（P.6-24）及農業用水會產生什麼影響？請務必

予以評估。 

三十四、 本開發案為何「不致造成垃圾量之增加」？（P.5-34） 

三十五、 本開發案曾發生過「崩山」（P.5-47），請詳細敘述。 

三十六、 本開發案引用北部區域計畫之資料（P.6-6），請問這是直接引用嗎？

另外，同頁出現「依此原則」之敘述，請問，原則為何？ 

三十七、 本案之生態非常的豐富（6.3 節），但是後續的對策（如頁 8-16，森

林內設置人工巢箱，森林區進行棲地復育計畫…）都不明確，也無法

讓人接受。 

三十八、 對於「當地居民之意見」之分析，仍然是相當不足，另三芝區公所代



表在現勘時曾提很多寶貴意見，但並未出現於說明書內。 

三十九、 本案可能會衝擊到三芝地區之水梯田，請詳細評估。 

四十、 應針對未來之開發量體進行具體規劃；並確實據以評估各項環境之影

響，以利二個主管機關之追蹤與監督。 

四十一、 地形與地質之量化影響評估內容應補充。 

四十二、 生態之量化影響評估內容應補充。 

四十三、 景觀美質之量化與視覺化之影響評估內容應補充。 

四十四、 水文（含地下水補注）等之量化影響評估內容應補充。 

四十五、 請補充污水處理系統及中水回收系統，各處理單位功能、尺寸、數量、

規格及質量平衡計算內容。 

四十六、 本基地規劃之國中小預定地，應補充未來可能使用之師生人數、建築

量體及衍生污染量之相關處理措施及規劃。 

四十七、 本基地出入口之路段坡升過大，建議修正路形以利未來進出運具順利

通行，第二聯絡道之出入高程是否合於道路坡度規範。 

四十八、 區內建議設置迴車空間，以利未來車輛迴車使用。 

四十九、 請補充本區之自來水之水源及水量是否足夠。鑿井取水應取得水利單

位之水權許可，並標明井位、井深及取水量，與對現有農業用水、既

存社區用水及附近溪流之生態基流之影響評估說明。 

五十、 本區是否位於土石流潛勢區內，應補充相關佐證資料，以印證本區開發

之安全性。 

五十一、 基地內之荒廢建物拆除後如何處置，請予說明；又本基地 7 筆土地之

地目為山坡地保育區，是否可全部變更為建築用地。 

五十二、 P.5-48 資料顯示本基地林相自然度偏高，植被類型良好、喬灌木、

藤木植物林為優勢物種，開發後如何維持目前植被良好之優勢，基地

內較大及珍貴植物是否予以保留或移植。 

五十三、 P.6-108 當地居民關切事項宜予具體回應。 

五十四、 P.7-49 有關土方挖填應具體列出挖方量及填方量和其位置，如有暫

存區亦應說明。 

五十五、 廢棄污泥未加以處理即予清運似有不妥，宜再補充。 

五十六、 P.8-10 營運期間廢棄物產生之種類及數量應予補充。 

五十七、 P.8-34，基地地下水質不必每月一次（施工期），營運期間地下水每

年一次即可。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一、 本案檢送資料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查之作業主管機關內容是否一致請說

明，尤其是各項未來編定用地面積（含公共設施）是否符合審議內容。 



二、 公共設施用地尤其是公園、道路、污水處理設施權屬，請說明。 

三、 地質調查部分請依規定從實調查，如有無侵蝕區、順向坡、崩塌地，有無

礦坑等等不可開發條件的調查。 

四、 現有坡度分析依現況或與原始地形來分析請說明。 

五、 挖填平衡下，填方上可建築用地其回填深度多少，後續興建建築物、道路

如何防止下陷，請補充。 

六、 基地原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編定用地為暫未編定農牧用地、丙建，

對照未來為鄉林區，編定為乙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保安、遊憩

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相對地號面積對照表，請補充。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P.5-35 頁基地交通系統，請列表說明回覆說明中所提各主、次要道路之

幾何設計及停車管制現況(含路寬、分隔設施、車道路及停車管制現況

等)。 

二、 P.5-5 圖 5.2-1 建築配置示意圖，請清楚標示停車格位設置數量編號(含

P.5-37 停車空間系統中所提基地停車場及公園停車位部分)，另基地停車

場考量相關停車場防護及警示設施，故請於相關圖示中(含建築配置示意

圖、道路平面配置圖等)標示相關停車場警示設施及設置位置。 

三、 P.6-100 大眾運輸系統，請補充基地周邊交通示意圖並於圖面標示客運站

牌設置位置及距離基地之距離。 

四、 P.6-100 道路容量推估及交通現況調查結果，因交通量調查資料已超過 2

年，請重新調查並修正相關交通影響評估資料(須含平日及假日)，故須

評估開發後基地衍生交通量對周邊交通衝擊影響，另道路服務評估水準

請改依最新版「201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為評估指標。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以當地居民角度而言，首先欽佩各委員的專業審查意見。其次是若增加該里之

人口數後（估算 1000 人左右）所產生之人文、交通需求的變化。開發公司有無

更完整之配套報告。並是否徵得說明會周邊居民的意見彙整，並完全逐一回應

解決所有問題。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一、 本案已設置處理全區之污水處理廠，是否仍有必要於各戶再行設置建築

物污水處理設施（P.5-31） 。 

二、 P.5-34 請詳列平均日污水量，最大日污水量及污水廠水量之算式。（另污

水廠是否包含收集國民中、小學產生之污水，請列國民中、小學之污水

使用人數及水量，另其污水若無納入該污水廠管理，則其污水處理方式

為何？）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基地無位屬文化景觀保存區、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惟

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

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應實施環評之原因為社區開發位於山坡地面積大於１公頃，故評估範

圍包含整體開發內容，非僅止於用地變更階段，因此，各項開發內容均應

有定量、具體之規劃，不宜僅以定性描述。 

二、 審議規範符合情形： 

(一) 溫室氣體減量宜先計算與本案類似基地環境與開發量體之平均基準排

放值（含施工與營運使用階段），再計算透過各項減排措施達成之減碳

量。 

(二) 省能效益之計算與規劃應具體詳列。 

(三) 綠建材使用應有具體規劃，且不宜以面積比及僅用水性漆及矽酸鈣板，

宜以實質對環境友善為優先，宜再檢討。 

(四) 是否設置再生能源應有確實規劃，不宜交由後續使用者決定。 

(五) 雨水貯留利用率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應有具體設計數值。 

(六) 應先明列汽機車停車位數與位置，並據以確定電動汽機車位數量及位

置。 

(七) 應列出客運班表並據以評估是否無行駛接駁車之必要。 

三、 現勘意見回覆情形： 

(一) 有關國中小代用地未來之實際用途，仍應先行與本府相關單位研商，以

確定較可行方案。 

(二) 地表植被之處理方式及欲保留之樹林宜有具體之規劃。 

四、 簡易自來水處理設施之內容應補充，另地下水抽取量亦應補充。 

五、 本案評估範圍包含後續建築物興建，故建築物是否有地下室及挖方量仍應

規劃。 

六、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至區、里，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

響，且分析尺度應一致。。 

七、 施工安全監測請納入環境監測計畫，另施工及營運期間水質監測均請增加

油脂項目 

八、 執行環境保護工作經費應覈實編列，至少應包含未來營運期間各項設施維

護費用（如自來水、污水處理，沉砂池清淤，廢棄物處理等）。 

九、 附錄六土地取得同意資料均僅由土地所有人蓋印，建議應經公證。 

十、 說明書內涉及個人資料部分應予塗銷。 



「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及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健康段 314 地號等 4 筆土地（原健康段 314 地號

等 34 筆土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3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20 分 

地點：本府 5 樓東側 501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紀錄：孫忠偉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

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限

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關規

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

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

令，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

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施工及營運階段，應納入交通噪音監測項目。 

5 泥漿處理方式應有詳實說明。 

6 
應列表述明變更前後之差異，如施工機具、景觀美質及行人風場等，並據

以分析其影響。 

7 本案本次變更之理由及其必要性，仍未詳實說明，請補充。 

8 
應再詳實說明本案變更前後之污水量、停車數量及進出交通流量等之分

析；另停車位增加近 300 席，請模擬尖峰時段，車輛進出擁擠時之情形，

並規劃疏解方案。 

9 
本計畫自設 14 席停車位，僅為提供大坪數住戶停車使用，已不符 1 戶 1

車位之原則，應予刪除；另公共停車區應補充完整之營運管理維護計畫。 

 

肆、結束：中午 12 時 3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變更內容，於建蔽率及容積率不變之條件，規劃每戶小坪數（每戶 2.7

人）方式，戶數由 295 戶增加為 598 戶，在規劃每戶一車位之條件下，致

使停車位數增加（汽車+296 席、機車+312 席、自行車+248 席）及地下層

由四層增加為五層，地下層之樓地板增加 7994 ㎡，也因而增加 9633m
3
之

土方。但此小坪數之規劃變更，由於每戶人口數少，不見得每戶均需要車

位（包括汽車位及機車位），且本案完成時程，與捷運環狀線之使用時間

相近，鼓勵住戶搭乘公共交通系統，建議評估降低停車席數包括汽車及機

車之可能性，以降低地下層之樓地板面積及減少土方量。 

二、 （公共）汽、機車位數各設置 114 席之理由及管理？。 

三、 白水泥原為水泥之一種，有其特殊用途，建議白水泥改用高爐爐石水泥含

義較為明確。 

四、 環境監測施工階段宜考慮交通噪音，營運階段也宜有噪音之監測。 

五、 泥漿處理含水量降至多少，泥漿處理後之 PH 提高對處置有無影響。 

六、 停車位增加近 300 席，應說明尖峰時段車輛進出擁擠情況之疏解規劃。 

七、 開挖土方量應以原環說書核准量為準，容積率無增，挖方應一併規劃不增

加。 

八、 增加之汽機車數量過大，交通衝擊評估應重新評估對周邊道路之交通流量

衝擊影響。 

九、 本次變更戶數增加 303 戶，但引進人口數卻減少 748 人，其中之矛盾應說

明原因。 

十、 戶數增加而生活污水量卻減少，且污水處理設施容量並無相對應修改，應

補充因戶數增加牽動之相關設施規劃。 

十一、 P.3-7 交通旅次分析之進駐人口數與 P.2-47 污水人口數不一致，請說明

原因。交通影響應以 2197 人進駐之交通需求分析評估。 

十二、 本案開發目標變更以中小型坪數為主，法定停車位因而增加了 273 席

（295->568），然公共停車卻也因此增加了 49 席（65->114），正突顯相

關規範之不合理性！尤其本案鄰近捷運站，更有折減停車需求之空間！

也可減少地下室開挖深度暨出土量。 

十三、 土方運送交通衝擊評估，本案以大型運土車運土量 14 m3 估算衍生車

次，是否高估？（一般為 10m3） 

十四、 綠建築標章評估請補充初評得分，是否可達銀級？ 

十五、 本案對於變更之原因及其必要性，其敘述為「原環評內容為都市計畫變

更階段初步規劃結果，與後續土地由開發商…實際進行規劃設計之內容

勢必有所不同。」為何勢必有所不同？原環評乃是審慎評估結果，怎可

如此隨便？變更的理由必須再予完備。 



十六、 本案仍須仔細審查，不能因「本案進入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暨建築執照許

可階段」，而有所改變。  

十七、 風場之圖表建議以彩色標示（P.3-37.3-38）。 

十八、 公共設施檢討部分，建議國中、小部分不應寫，「未達最小規模，不予

劃設」而是應標示距離基地位置有幾所國中、小，距離若干(P.3-43)？

且公共設施應加註醫療設施供給之檢討。 

十九、 請明確說明變更前後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種類與數量之差異，並據評析

噪音、振動、交通、空品影響之差異。 

二十、 請明確量化評析變更前後景觀美質影響之差異。 

二十一、 請明確評析變更前後行人風場影響之差異。另外，根據模型顯示場址

周遭之建築物而言，其變更後之評估結果似乎與實際狀況不盡相符？

合理性及正確性宜再檢視之。 

二十二、 本案總樓地板面積仍未往下修正，宜加說明，即不宜大幅增加總樓地

板面積。 

二十三、 P.2-56 土方外運數量達 110,100 m3，數量甚大，應承諾周邊道路品

質維護計畫。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本局前次審查意見 2 辦理情形及報告書 P.4-5 皆提及取得建照後 8 個月內提送

區域交通改善計畫，此做法較不適宜，建請將相關具體改善措施於都市設計審

議階段之交通影響評估中提出並評估成效。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基地無位屬文化景觀保存區、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惟

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

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無綠建材使用規劃仍過於抽象。 

二、 電動汽機車位之數量及位置仍未補充；電動機車未說明是否可逕設充電插

座；另建議未來公共停車場電動機車位提供免費充電或優惠停車措施。 

三、 原環境監測計畫中，放流水均建議增加油脂，工地噪音建議執行監測當日

施工時段連續監測。 



 

 


